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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善作善成最美她故事》宣传服务合同

甲方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

法定代表人：魏继红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 14 号

电话：022-83604110

乙方：天津经济生活广播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刘承军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 143 号

电话：022-23601156

为了明确甲、乙双方的权利义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双方经平等友好协商一

致就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订立本协议，并严格按照以下条款执

行。

一、合作内容

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，于 2026 年 4 月 1 日至 2027 年 3

月 31 日，开设“善作善成最美她故事”专栏，宣传报道各

行各业涌现出的优秀女性个人和集体典型。

二、服务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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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经济广播每周五晚 20:00—21:00 节目中开设“善

作善成最美她故事”专栏，根据全年不同的节日和活动主题，

围绕市妇联在科技创新巾帼行动、乡村振兴巾帼行动、岗位

建功巾帼行动、创业就业巾帼行动、东西部协作巾帼行动中

涌现出的各行业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等，访谈编播典型故

事。全年计划开展节目 40 期，每期节目配合节目官方微信

公众号宣发。

三、费用及支付方式

甲方需一次性支付乙方宣传制作费用，共计人民币

35000.00 元（大写：叁万伍仟元整，其中不含税：33018.87

元，税额：1981.13 元）。乙方交付相应金额正式发票给甲

方后，甲方的所有应付款，应以电汇或支票形式支付到乙方

以下帐户，乙方提供发票前，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违

约责任：

户 名：天津经济生活广播有限责任公司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康路支行

银行账号：0302011209300403464

四、双方权利义务

（一）甲方权利义务

1.甲方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对整个项目的实施时

间、质量进行监督并审核项目成品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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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合同履行期间，如果乙方出现违约行为（如，不能按

时或按要求完成甲方的制作内容等），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。

本合同的终止不影响甲乙双方的保密协议继续有效。

3.甲方享有乙方为甲方制作的作品的所有权、知识产

权，并有权在甲方需要的场合中使用、修改和播放。依照法

律规定本音像作品甲方著作权的保护期为 50 年，截止于作

品首次发表后第 50 年的 12 月 31 日。

4.甲方有按照合同约定按时付款的义务。

（二）乙方权利义务

1.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的内容和要求按时向甲方提供符

合要求的报道作品；

2.乙方有义务在收到甲方的调整通知后 5日内对已制作

通过的成品进行适应甲方业务需要的修改和更新；

3.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制作服务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

合法权益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1.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目下的任何一条款的应视

为违约。

2.乙方必须严格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执行，如违反合同约

定，乙方每次应按合同总额的 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如不足

以弥补甲方损失的，还应赔偿甲方受到的实际损失。如有特

殊情况需要进行调整，乙方须提前三天书面通知甲方，甲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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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在三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，乙方征得甲方同意后方可

进行调整。

六、附则

1.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

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。

2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可以签订书面

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协商不成

的，双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3.本协议壹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。

甲方（签章）： 乙方（签章）：

天津市妇女联合会 天津经济生活广

播有限责任公司

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2026 年 3 月 17 日 日期：2026 年 3 月 17 日


